华泰财险附加危机事件安全撤离服务费用保险（A款）条款
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责任免除

第三条 发生下列情形的，保险人不提供安全撤离服务且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被保险人违反了涵盖事件所发生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
（二）被保险人未能合法和及时获取或维持移民、工作、居留或类似签证、许可证或其他文件；
（三）被保险人被绑架或需要缴纳赎金；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司已发出暂勿前往警告或出行限制建议，在发出警告/建议后的90天内或者可能导致危机事件发生的因素并未消除，被保险人仍前往东道国家或地区的； 
（五）东道国家或地区政府或其他武装力量已发出暂勿前往警告，在发出警告后的90天内或者可能导致危机事件发生的因素并未消除，被保险人仍前往东道国家或地区的；
（六）被保险人留在东道国家或地区的时间超过政府官员或当局的旅行限制声明；
（七）在被保险人到达东道国家或地区前，危机事件已发生；
（八）被保险人因债务、破产、商业失败或因前述原因导致任何其他财产被占有等要求撤离；
（九）被保险人不履行任何合同义务或遵守义务导致的撤离；
（十）被保险人前往正在开展安全撤离的国家或地区。
（十一）由于保险人及安保服务商无法控制的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无法履行或延误履行紧急安全撤离责任的，保险人不承担相应责任。保险人及安保服务商无法控制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罢工、航班条件、战争、保险事故发生地或运送所在地的政府或国际组织行为以及其他不可抗力。
第四条 发生的下列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的任何医疗费用；

（二）非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安全撤离服务费用；

（三）被保险人选择不按安保服务商提供的撤离服务离开东道国家或地区而发生的费用；
（四）被保险人在未得到安保服务商同意前自行撤离发生的费用；
（五）被保险人不能配合安保服务商提供的撤离方案，并选择其他撤离方案所产生的超出原方案撤离费用的额外费用。


